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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廢 品 明 細 表 

項次 報廢品名稱 數量 

1 手扶梯 約 12組 

2 鉛蓄電池 15顆 

3 鐵箱 1個 

4 告示牌 5 

5 燈桿 1 

6 電視牆 1組 

7 影印機 2 

8 電梯拆換下來的鋼索及零件 1批 

9 開飲機 1 

10 印表機 1 

11 電控箱 1 

12 護貝機 1 

13 投影機 2 

14 手機、平板、數位相機 1批 

15 其他物品及零件 1批 

備註：       

1. 第 1 ~ 5項放置在本局監管中心；第 6項之後放置在本局地下室。 

2. 得標廠商搬運地下室報廢品時，需做好電梯、地板、樓梯、通道… 等防護措施，

若有損壞、刮傷、髒污等情形，需負責復原。  

3. 報廢品中，若有摻雜生活垃圾，得標廠商需一併清運載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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